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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個人傷害保險(甲型) 

意外傷害身故及失能保險金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特定傷害事故保險金) 
101.06.07(101)華產企字第 447 號函備查 

111.02.16(111)華產企字第 043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個人傷害保險（甲型）（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華南產物個人傷害保險（甲型）意外傷害身故及失能保險金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

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

時，本公司除依主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外，另依本附加條款約定給付失能或身故保險金。

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失能或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或死亡與該意外傷

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第二條   特定傷害事故保險金                                      

雙方當事人得約定同時或分別投保下列各款特定傷害事故，本公司就被保險人因遭受第一

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且屬下列已投保之特定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

亡時，於本附加條款約定的特定傷害事故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該特定傷害事故之失能保

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因搭乘或上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直接因所處場所遭遇火災所致者。  

三、被保險人因遭遇雷擊或地震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因出入或乘坐電梯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約定之假日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  

六、被保險人於海外停留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 

被保險人同時遭受前項二款以上已投保之各款特定傷害事故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僅給

付其中一款金額較高之失能或身故保險金。 

特定傷害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仍適用主保險契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的給付」之約定。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係指經政府許可登記，供一般民眾購票乘坐且行駛於固定航線之

商用客機、客用船舶或行駛於固定路線之陸上客運交通工具，且包含加班之客機、客

運船舶、陸上客運交通工具或包機、臨時班機在內，惟不含營業用及自用小客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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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梯：指設計專為載運人員之箱型升降電梯，但不包括電扶梯、貨梯、汽車升降梯、

其他升降器具、非載客專用及未經完工驗收之電梯。 

三、假日：係指下列依行政院核定政府行政機關辦公日曆表應放假之日開始之前一日中午

十二時起至該應放假之日結束之次日中午十二時止：  

(一)每星期六、日。  

(二)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三)農曆除夕。  

(四)春節(農曆正月初一、初二、初三)。  

(五)和平紀念日。  

(六)民族掃墓節。  

(七)勞動節。  

(八)端午節(農曆五月五日)。  

(九) 中秋節(農曆八月十五日)。  

(十) 國慶日。  

關於時間之認定，悉依中原標準時間為準，不因被保險人出國與否而異。應放假之日

如有異動時，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四、海外停留期間：係指被保險人停留在台灣地區(包括中華民國政府管轄之各島嶼)以外

之地方之期間，自被保險人經管理出入境之政府單位查驗證照離境之時開始，至管理

出入境之政府單位查驗證照入境之時停止。但該次出境持續停留海外超過一年以上者

不適用本附加條款。 

 

第四條  保險金的計算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依下列約定計算給付：  

一、身故保險金之給付金額按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特定傷害事故保險金額給付。  

二、失能保險金之給付金額按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金額乘以主保險契約「失能程度與

保險金給付表」所列失能程度之給付比例計算給付。 

 

第五條  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保險金時，除依主保險契約辦理外，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請求搭乘或上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之保險金者，另檢具大眾運輸交

通工具所屬單位出具之搭乘證明書。 

二、請求海外停留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之保險金者，應另檢具被保險人之海外停留期間

證明文件。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